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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省 教 育 厅
鲁教财字〔2024〕5 号

山东省教育厅
关于严格控制高等学校校舍出租的通知

省直有关部门，省属有关企业，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，各高等学

校：

当前，我省正处于适龄学生高考入学高峰期，高等教育办学

资源高度紧张。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

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，有效缓解我省高考入学生源

增长与教育教学资源不足的矛盾，切实维护学校权益及师生利益，

根据有关教育法律规定，现对高校校舍出租等提出如下要求。

一、不得将校舍挪作他用。校舍是高等教育办学的基础条件，

是开展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等的基本保障，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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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教学科研水平的先决因素。高校校舍必须依法用于人才培养、

教学科研、师生生活服务保障等，不得挪作他用。各市各校要认

真组织排查，如存在挪用校舍问题，要立即纠正。对挪用并出租

的校舍，合同到期后要全部收回；合同未到期的，可与承租人积

极协商提前解除合同；违规签订租赁合同或超长期租赁合同的，

要通过协商或法律途径解除合同，尽早收回校舍。

二、统筹用好闲置校舍。高校要立足全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

大局，全面、彻底摸排校舍使用情况，积极盘活闲置校舍资源，

并优先用于扩展教学科研空间、改善学生住宿环境等，增加学位

供给、扩大招生规模。高校存在闲置校舍，且短期内无新增招生

计划意愿的，不得擅自对外出租，要向省教育厅报告校舍闲置情

况。省教育厅将按照国家和我省关于盘活国有资产的有关要求，

在高校间有偿统筹调剂使用，助力缓解我省高等教育招生入学压

力。

三、积极改善校舍条件。高校要结合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规划，

本着高效、集约使用土地的原则，用足用好国家有关政策，充分

利用现有土地资源，改善教学科研条件，新建学生宿舍等生活服

务设施；建造时间比较早、建筑结构不合理、使用功能不完善、

存有安全隐患，以及经鉴定达不到安全标准的危旧校舍，要及时

加固修缮或拆除重建，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、完善校舍功能。空

调、直饮水、洗浴、洗衣等生活设施原则上要由学校自行配备、

自主运营，以减轻学生经济负担；已实行委托运营的，合同到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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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要全部收回。今后，高校不得出租划拨的土地使用权；不得利

用学校土地与其他单位合作共建校舍；直接服务师生的供水、供

电、供热等基础生活配套设施要由学校管理和运营，不得进行委

托运营。避免因解一时之需留历史问题。

四、严格控制校舍出租。高校确需出租的校舍，出租前要针

对出租面积、用途、期限、方式、预期收益、潜在风险及防范措

施等开展可行性论证，并按照“三重一大”事项履行集体决策程

序，按规定报批后实施。用于校园内理发、洗衣洗鞋、打印复印、

日用百货超市等基本生活服务项目的校舍，出租价格不高于评估

价格，遴选承租人应当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主要考量提供商品和

服务的价格与质量，真正实现让利师生的目的。高校所属企业、

自建科技园入园企业、挂靠的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，以及银行、

快递、通讯等特定服务项目承租学校校舍，可采用协议方式定向

出租，出租价格不低于评估价格。资产隶属关系非省教育厅所属

高校，确需出租 2000 平方米及以上校舍时，要先行征求省教育

厅意见后，再履行相关出租程序。

五、全面加强组织保障。各高校党委、民办高校董事会要进

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胸怀“国之大者”，把严控校舍出租、扩大

办学资源作为缓解我省高考入学高峰期学位紧张的有效措施，切

实肩负起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责任和历史使命。高校要在年

度预算中安排专项经费用于老旧校区、校舍，以及生活服务设施

设备的维护与更新，不断增强广大师生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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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。省教育厅将通过多种方式支持高校改善办学条件，促进我省

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山东省教育厅

2024 年 7 月 15 日

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依申请公开 2024 年 7 月 15 日印发

校对：崔京京 共印 8份


